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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派出国（境）留学协议书

人事处制

2020年3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派出国（境）留学协议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简称甲方）的法定代表人杨宗凯校长委托人事处杨光暐处长为代理人与         （简称乙方）就出国留学事宜，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根据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派遣乙方出国（境）留学。乙方接受甲方的派遣。

第二条  甲方派遣乙方以         身份赴     国家/地区        留学，期限从    年    月－    年    月（共     月）。

第三条  甲方指导乙方制定具体的留学计划。甲方和乙方商定的留学内容是：                                      。

第四条  甲方根据国家以及学校相关的政策规定，保证乙方在如下方面的待遇：

乙方为□单位公派□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

学校就公派出国产生的外语培训费用、往返办理签证旅费、公证费等予以报销支持。

在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期限内乙方国内的工资，按照国家以及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五条  甲方在乙方回国后，负责安排乙方的工作，并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发挥乙方的作用。

第六条  乙方保证按本协议书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在国外努力完成学业，并按期回国服务。留学期间每半年向甲方报告一次学习情况。

第七条  乙方抵达留学所在国后，一个月内向中国驻该国使、领馆报到。乙方在国外期间，保证遵守中国法律和中国对出国留学人员的规定，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第八条  乙方无论何种理由终止、延长留学期限或改变身份，均应提前三个月向所在单位上报甲方审批。未经甲方批准，不得改变身份或擅自延长期限，擅自改动者，按违反协议处理。

第九条  乙方留学期满回国后，应在10天内向甲方报到，并向甲方提交书面留学工作总结、学术报告。

第十条  乙方有责任回国后至少在甲方工作五年。缩短所承诺的工作年限，按照违反协议处理。

第十一条  甲方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决定将本协议的副本经由我驻外使、领馆提交乙方留学所在国的有关部门或个人。

第十二条  甲方违反本协议书，乙方有权向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要求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责成甲方执行本协议书，赔偿损失等。必要时，乙方可向中国司法机关起诉，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

乙方违反本协议，甲方将根据乙方违约情况，对乙方批评教育，或给予行政处分，或停止学校待遇，或不再保留公职，或要求乙方赔偿损失；必要时，甲方可将乙方违约的事实通知乙方留学所在国的有关部门或个人，或向司法机关起诉，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根据情况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培养乙方所受到的损失伍万元整，以及乙方在出国期间甲方向乙方所发的国内工资。

第十三条  经甲方同意，确定       为乙方出国留学的国内保证人，保证乙方执行本协议。保证人须与乙方经常保持联系，每半年向甲方介绍乙方执行协议的情况；如乙方违约，保证人须认真协助甲方追究乙方的责任。在乙方违约而保证人又未履行自己职责的情况下，甲方有权要求保证人赔偿甲方为培养乙方所受到的损失 伍万 元整，以及乙方在出国期间甲方向乙方所发的国内工资，该赔偿将从乙方保证人的工资中和其它收入中提取。

第十四条  本协议书自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签字各方保证遵照执行。有效期限为本协议书第十一条规定的工作年限期满止。

第十五条  出国人员出国前应将实际出国日期告知学校，回国后应及时回校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如果不履行以上义务，凡因留学期限问题发生的停发工资等问题，由出国人员自己承担。

必要时，经甲方、乙方、乙方保证人三方协商一致后，可对本协议书进行修改或补充。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持一份，乙方、乙方的保证人、乙方所在单位各持一份。

甲方法定代表人                  乙方：
的代理人：                      乙方保证人：

甲方公章：                      乙方所在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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